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

　　　　　　　　　　　　　　　　　　　地    址：宜蘭縣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

　　　　　　　　　　　　　　　　　　　傳    真：(03)9252035

　　　　　　　　　　　　　　　　　　　承 辦 人：子股書記官蔡仲彥

　　　　　　　　　　　　　　　　　　　聯絡方式：03-9252001轉2308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宜院深112司執子字第15364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請辦理如附表不動產塗銷查封登記惠復，請查照。

說明：

  一、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364號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與債務人黃蘭君間求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旨揭

不動產前經貴所民國112年6月30日宜地壹字第1120006064

號、民國112年8月17日宜地壹字第1120007943號函辦理查

封登記。

  二、本件依強制執行法第80條之1第1、2項規定，應撤銷查封

。

  三、查封標示，由債務人自行除去。

  四、隨函退還：

　　㈠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

　　㈡併案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2件。

　　㈢參與分配債權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

1件。

　　㈣參與分配債權人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

正本1件。

　　㈤併案債權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

件。

附表：

112年司執字015364號 財產所有人：黃蘭君

函 稿 代 碼：2.11.3 囑託塗銷不動產查封登記

子股第一頁



　　　
正本：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

副本：債　權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

　　　併案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18750號)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宜蘭縣 宜蘭市 艮門一 574 72.12 9分之1

備考 重測前：宜蘭段艮門小段353-102地號

2 宜蘭縣 宜蘭市 艮門一 575 4.61 9分之1

備考 重測前：宜蘭段艮門小段353-105地號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246 宜蘭縣宜蘭市艮

門一段574、575

地號

--------------

宜蘭縣宜蘭市力

行路82號

住 商

用 、 2

層樓鋼

筋混凝

土加強

磚造

1樓層: 44.62

2樓層: 62.16

騎樓: 16.10

合計: 122.88

9分之1

備考 重測前：宜蘭段艮門小段1655建號

2 暫編

1322

宜蘭縣宜蘭市艮

門一段574、575

地號

--------------

宜蘭縣宜蘭市力

行路82號

住 商

用 、 3

層鋼筋

混凝土

加強磚

造、磚

造鐵皮

頂

一層: 12.93

三層: 54.05

合計: 66.98

陽台9.23、

雨遮1.55

9分之1

備考

(續上頁)

子股第二頁



　　　　　　　　　　　　　　設

　　　參與分配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聲504號)

　　　權人　　　　　　　　　設

　　　參與分配債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聲505號)

　　　權人　　　　　　　　　設

　　　參與分配債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聲534號)

　　　權人　　　　　　　　　設

　　　併案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3司執121號)

　　　　　　　　　　　　　　設

　　　債　務　人　黃蘭君　　住

司法事務官  

子股第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稿）
　　　　　　　　　　　　　　　　　　　地    址：宜蘭縣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
　　　　　　　　　　　　　　　　　　　傳    真：(03)9252035
　　　　　　　　　　　　　　　　　　　承 辦 人：子股書記官蔡仲彥
　　　　　　　　　　　　　　　　　　　聯絡方式：03-9252001轉2308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宜院深112司執子字第15364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請辦理如附表不動產塗銷查封登記惠復，請查照。
說明：
  一、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364號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黃蘭君間求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旨揭不動產前經貴所民國112年6月30日宜地壹字第1120006064號、民國112年8月17日宜地壹字第1120007943號函辦理查封登記。
  二、本件依強制執行法第80條之1第1、2項規定，應撤銷查封。
  三、查封標示，由債務人自行除去。
  四、隨函退還：
　　㈠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
　　㈡併案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2件。
　　㈢參與分配債權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
　　㈣參與分配債權人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
　　㈤併案債權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


附表：
		112年司執字015364號 財產所有人：黃蘭君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宜蘭縣



		宜蘭市



		艮門一



		


		574



		72.12



		9分之1



		




		


		備考



		重測前：宜蘭段艮門小段353-102地號



		


		


		


		


		


		




		2



		宜蘭縣



		宜蘭市



		艮門一



		


		575



		4.61



		9分之1



		




		


		備考



		重測前：宜蘭段艮門小段353-105地號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46



		宜蘭縣宜蘭市艮門一段574、575地號
--------------
宜蘭縣宜蘭市力行路82號

		住商用、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1樓層: 44.62
2樓層: 62.16
騎樓: 16.10
合計: 122.88

		


		9分之1



		




		


		備考



		重測前：宜蘭段艮門小段1655建號



		


		


		


		


		




		2



		暫編1322



		宜蘭縣宜蘭市艮門一段574、575地號
--------------
宜蘭縣宜蘭市力行路82號

		住商用、3層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磚造鐵皮頂



		一層: 12.93
三層: 54.05
合計: 66.98

		陽台9.23、雨遮1.55



		9分之1



		




		


		備考



		


		


		


		


		


		










　　　
正本：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
副本：債　權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
　　　併案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18750號)
　　　　　　　　　　　　　　設
　　　參與分配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聲504號)
　　　權人　　　　　　　　　設
　　　參與分配債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聲505號)
　　　權人　　　　　　　　　設
　　　參與分配債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聲534號)
　　　權人　　　　　　　　　設
　　　併案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3司執121號)
　　　　　　　　　　　　　　設
　　　債　務　人　黃蘭君　　住
函 稿 代 碼：2.11.3 囑託塗銷不動產查封登記
股       別：子股
擬       判：擬　　　　判


司法事務官  楊佳琪    決行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稿）
　　　　　　　　　　　　　　　　　　　地    址：宜蘭縣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
　　　　　　　　　　　　　　　　　　　傳    真：(03)9252035
　　　　　　　　　　　　　　　　　　　承 辦 人：子股書記官蔡仲彥
　　　　　　　　　　　　　　　　　　　聯絡方式：03-9252001轉2308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宜院深112司執子字第15364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請辦理如附表不動產塗銷查封登記惠復，請查照。
說明：
  一、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364號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黃蘭君間求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旨揭不動產前經貴所民國112年6月30日宜地壹字第1120006064號、民國112年8月17日宜地壹字第1120007943號函辦理查封登記。
  二、本件依強制執行法第80條之1第1、2項規定，應撤銷查封。
  三、查封標示，由債務人自行除去。
  四、隨函退還：
　　㈠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
　　㈡併案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2件。
　　㈢參與分配債權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
　　㈣參與分配債權人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
　　㈤併案債權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


附表：
		112年司執字015364號 財產所有人：黃蘭君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宜蘭縣



		宜蘭市



		艮門一



		


		574



		72.12



		9分之1



		




		


		備考



		重測前：宜蘭段艮門小段353-102地號



		


		


		


		


		


		




		2



		宜蘭縣



		宜蘭市



		艮門一



		


		575



		4.61



		9分之1



		




		


		備考



		重測前：宜蘭段艮門小段353-105地號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46



		宜蘭縣宜蘭市艮門一段574、575地號
--------------
宜蘭縣宜蘭市力行路82號

		住商用、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1樓層: 44.62
2樓層: 62.16
騎樓: 16.10
合計: 122.88

		


		9分之1



		




		


		備考



		重測前：宜蘭段艮門小段1655建號



		


		


		


		


		




		2



		暫編1322



		宜蘭縣宜蘭市艮門一段574、575地號
--------------
宜蘭縣宜蘭市力行路82號

		住商用、3層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磚造鐵皮頂



		一層: 12.93
三層: 54.05
合計: 66.98

		陽台9.23、雨遮1.55



		9分之1



		




		


		備考



		


		


		


		


		


		










　　　
正本：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
副本：債　權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
　　　併案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18750號)
　　　　　　　　　　　　　　設
　　　參與分配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聲504號)
　　　權人　　　　　　　　　設
　　　參與分配債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聲505號)
　　　權人　　　　　　　　　設
　　　參與分配債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司執聲534號)
　　　權人　　　　　　　　　設
　　　併案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3司執121號)
　　　　　　　　　　　　　　設
　　　債　務　人　黃蘭君　　住
函 稿 代 碼：2.11.3 囑託塗銷不動產查封登記
股       別：子股
擬       判：擬　　　　判


司法事務官  楊佳琪    決行
